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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粤农农〔2024〕52 号

关于开展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
农民专业合作社选育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

千万工程”），贯彻落实《广东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标

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26 年）》工作部署，营造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合作社）“比学赶超”良好发展氛围，我厅决定开展

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标杆合作

社）选育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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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百

千万工程”工作安排，推动我省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由数量增长向

量质并举转变，培育一批“管理先进、生产集约、规模适度、多

元经营、效益显著”的标杆家庭农场和一批“管理科学规范、经

营模式多元、带动效益明显”的标杆合作社，示范引领家庭农场

和合作社整体质量提升，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选育原则

1.坚持系统推进、分类实施。选育工作由省级统筹、市级负

责、县（区）实施，建立上下联动、分级负责的选育推进机制，

系统推进选育工作。结合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不同定位和发展特

征，系统谋划选育工作，区分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

段和产业基础，优中选优、精心培育、严格认定，增强选育工作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坚持选育结合、示范引领。以选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示范

效果明显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作为目标，通过项目支持、政策扶

持等方式赋能合作社发展，为全省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树立可学可

及的标杆。加强跟踪指导服务，梳理典型发展模式和先进经验，

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案例，提升标杆的辐射面和影响力，示范引

领全省家庭农场和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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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按照广泛发动、逐级遴选的要

求从全省范围内选育一批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指导各地

结合经营主体培育和产业发展需要，统筹推进选育工作。充分衔

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工作，重点支持典型村内家庭农场

和合作社，鼓励支持村党支部（村集体）、供销社、强村公司等

积极领办创办合作社，壮大村集体经济，引导家庭农场领办或加

入合作社，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

二、选育程序

选育采取市县推荐、培育、认定的方式，具体程序如下：

（一）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推荐

1.推荐范围。

标杆家庭农场推荐范围：①典型村和乡村振兴示范带内的家

庭农场，其注册地或者经营服务地在典型村或乡村振兴示范带范

围内；②各地现有的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③其他发展基础好、

带动能力强的家庭农场。

标杆合作社推荐范围：①典型村和乡村振兴示范带内的合作

社，其注册地或者经营服务地在典型村或乡村振兴示范带范围

内；②村党支部（村集体）、供销社、强村公司等领办的合作社，

由村党支部（村集体）、供销社、强村公司领办或入股成立的合

作社；③各地现有的县、市、省、国家级示范社；④其他发展基

础好、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社。

2.推荐要求。要求能够按照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相关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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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营管理，具备一定的经营基础和服务能力。近三年来有以

下情形的不得推荐。

①发生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严重

事件，受到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②有不良信贷记录，涉及非法金融活动。

③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

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及时移出的。

④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故意拒交、拖欠土地流转费，或

存在其他不规范生产管理行为的。

⑤被有关部门列入失信名单。

3.推荐流程。

由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自主申请，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汇总提出

建议后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按照推荐数量择优确定推

荐对象，向省农业农村厅提交推荐资料。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所辖县（市、区）于 2024 年 4 月 1 日 17：30 前将推荐文

件及申请表（附件 2）、汇总表（附件 3）以及佐证材料等纸质

文件一式 5 份（附电子文档）报送省农业农村厅联系人（地址：

广州市先烈东路 135 号）。

（二）标杆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培育

省农业农村厅将各地推荐的主体纳入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

合作社培育名单并在媒体上公示。对公示入围的家庭农场和合作

社采取项目支持和政策赋能的方式，按照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

mailto:（二）材料要求。请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要指导县、镇（乡）认真填写《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申请表》及撰写项目总体实施方案，（见附件1、附件2），于2月28日前将材料电子版报送至a37288354@126.com。
mailto:（二）材料要求。请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要指导县、镇（乡）认真填写《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申请表》及撰写项目总体实施方案，（见附件1、附件2），于2月28日前将材料电子版报送至a37288354@126.com。
mailto:（二）材料要求。请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要指导县、镇（乡）认真填写《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申请表》及撰写项目总体实施方案，（见附件1、附件2），于2月28日前将材料电子版报送至a37288354@126.com。
mailto:（二）材料要求。请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要指导县、镇（乡）认真填写《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申请表》及撰写项目总体实施方案，（见附件1、附件2），于2月28日前将材料电子版报送至a37288354@126.com。
mailto:（二）材料要求。请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要指导县、镇（乡）认真填写《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申请表》及撰写项目总体实施方案，（见附件1、附件2），于2月28日前将材料电子版报送至a3728835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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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的标准，分三年进行支持培育。

项目支持。支持入围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优先承接省现代综

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承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社会化

服务、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项目等。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加

强对列入扶持范围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指导服务，结合主体发

展实际制定培育方案，明确建设内容和目标，经地级以上市农业

农村部门审核同意后（未设县的地市由地级市农业农村局统一制

定），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政策赋能。强化对入围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指导服务，将

其列为农业科技特派员、“12221”市场营销体系、农民合作社

服务中心等的重点支持和服务对象，其负责人列入省农村职业经

理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的重点培育对象，不断强化对其

指导服务和政策扶持，赋能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按照标杆目标发

展。

（三）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认定

省农业农村厅每年组织对支持培育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进

行认定。由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对纳入支持培育范围的家庭

农场和合作社进行评估，相关情况汇总后统一报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业农村厅对达到标准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认定为当年度标

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并公布名单。

各市可根据未达到评定标准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数量组织

所属县（市、区）补充推荐，省农业农村厅将市级补充推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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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场和合作社纳入下一轮培育范围，按流程进行培育和认定。

三、选育和认定数量

（一）选育数量。为将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选育标杆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各 1000 个”要求落到实处，省农业农村厅

按照 1:1.2 的比例，即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各 1200 家的总数下达

各地市推荐数，由各地市对照推荐数（附件 1）择优推荐家庭农

场和合作社。

（二）认定数量。省农业农村厅每年对纳入支持培育范围的

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进行标杆认定，符合条件的即认定为标杆家庭

农场和标杆合作社，三年共认定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各不

少于 1000 家。

四、认定标准

标杆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应符合运营管理规范、服务成效显

著、经营发展能力强等总体要求，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一）标杆家庭农场认定标准

1.人员稳定。农场主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懂技术、

会经营，接受过农业教育或技能培训，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较高。

2.制度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健全，有完整的财务核算管理和

财务收支记录，有投入品购买、使用等生产记录，已纳入农业农

村部农场名录系统管理。

3.设施完善。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场房场地、办公设

施设备、农田基础设施和附属生产配套设施；具有必要的农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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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农业生产主要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具有较强的动植物疫病

防控和农业抗灾能力。

4.规模适度。经营土地的流转年限不少于 5 年（以流转合同

为准），经营规模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

适应。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高于本地区同行业平均水平；正

常年份年经营总收入达到 30 万元以上。

5.质量安全。严格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或规程，采用绿

色防控、精准施肥施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使用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控减化学农药用量，保障生

产安全、产品安全和生态安全。近三年无较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故。

6.服务带动。能实现农场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的有效对

接；建有稳定的农产品销售网络，产销渠道通畅；具有向农户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能力。

7.优先考虑标准

①安全管理或品牌意识较强。纳入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平台管理，推广使用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生产的主要农产品获

得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获得使用区域

公共品牌的授权或有自有品牌。

②发展模式先进。家庭农场形成有效运营模式，得到各级机

关的肯定或各级媒体正面报道，入选各级发布的典型案例。对联

农带农发挥作用大的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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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杆合作社认定标准

1.运营管理规范

①实行民主管理。成员（代表）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

等组织机构健全，运转有效。有完善的财务管理、社务公开、议

事决策记录等制度。每年至少召开 1 次成员大会。

②财务管理规范。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设置会计账簿，编

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等会计报

表，或委托有关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核算。

③成员账户健全。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量化份额、与本社

的交易量（额）和返还盈余等记录准确清楚。合作社盈余按交易

量返还总额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60%，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

财产按规定量化到成员账户。

2.服务成效显著

①服务内容丰富。为成员和周边农户提供信息、技术培训、

家庭生产经营指导、农资供应、生产托管、品牌建设、产品加工、

产品销售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

②生产标准化程度高。有生产（服务）技术操作规程，建立

农产品生产记录，为 80%以上的成员统购生产资料（初入社自带

固定资产除外）、统一销售主要产品（服务）、统一提供技术指

导等。

③带动效果显著。业务交易成员占成员总数的 80%以上，成

员收入（或产品销售价格）同等条件下高于非成员收入（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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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经营主导产业能有效带动当地农户发展增收。

3.经营发展能力强

①规模经营效益明显。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托管

等方式开展规模经营，年经营收入在 100 万元以上（当年新成立

的合作社不作此要求）。

②经营业绩稳步增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规模稳步增

长，年度经营收入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自然灾害、疫情等特殊

原因影响以及当年新成立合作社除外）。

③市场竞争力强。利用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等手段提升

生产效率，开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4.优先考虑标准

①品牌意识较强。农民合作社或合作社成员生产农产品采用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或者获得“两品一标”(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②发展模式先进。农民合作社形成有效运营模式，得到各级

机关的肯定或各级媒体正面报道，入选各级发布的典型案例。由

村党支部（村集体）领办，村干部或聘用职业经理人负责具体的

经营管理。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农

文旅、农产品加工等新业态新模式。合作社办企业或加入联合社。

五、结果适用

对符合认定标准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授予广东省标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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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和标杆合作社称号，优先推荐为国家和省典型案例，并在省

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可优先

支持承接中央和省级的各类财政项目，各地入选标杆家庭农场和

标杆合作社的数量将作为中央和省专项资金分配依据。典型村村

党支部领办或典型村内的标杆合作社作为政府支持典型村发展

的项目承接主体，优先承接村级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生活垃圾治理、乡村建设和运营等项目。

附件：1.各地市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推荐指标分配表

2.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选育申请表

3.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合作社推荐汇总表（以

电子文件下发）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3 月 8 日

（联系人及电话：政策法规与改革处黄莉莉，020-37288863；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田梦杰，020-3728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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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地市标杆家庭农场推荐指标分配表

地级市 省级示范场数量
家庭农场数量（截至

2022 年底数据统计）

各市标杆家庭农场

推荐指标（不少于）

合计 1078 148821 1200

茂名市 93 18868 128

湛江市 99 17323 125

韶关市 148 5030 103

清远市 118 7722 97

江门市 108 8402 94

梅州市 118 6589 92

佛山市 2 21165 86

肇庆市 55 10174 72

云浮市 51 5999 52

阳江市 38 7303 51

河源市 70 2229 48

广州市 42 6302 49

中山市 32 5296 39

惠州市 25 5776 37

潮州市 7 6585 30

珠海市 5 5775 26

汕头市 15 2854 20

汕尾市 20 1712 18

揭阳市 10 2871 17

东莞市 22 846 16

说明：各地市推荐数根据各地市省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数量和家庭农场数量综合确

定，具体计算方式为各地市标杆家庭农场最低推荐数=1200×（各地省级以上示范家

庭农场数量/全省省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总数×50%+各地家庭农场数量/全省家庭农

场数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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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标杆合作社推荐指标分配表

地级市
省级以上合作社

示范社数量

合作社数量

（2022 年农经统计）

各市标杆合作社推

荐指标（不少于）

合计 1195 54405 1200

河源市 173 6740 161

梅州市 151 4871 130

茂名市 122 6035 128

清远市 104 5319 107

惠州市 96 5546 102

韶关市 81 3806 94

湛江市 69 4917 89

肇庆市 66 3534 72

云浮市 63 2230 56

汕尾市 60 1611 48

阳江市 49 2088 47

江门市 40 2019 42

广州市 35 1637 36

汕头市 31 1061 27

揭阳市 20 937 20

潮州市 13 1212 20

佛山市 8 369 8

珠海市 6 193 5

中山市 4 194 4

东莞市 4 86 3

深圳市 0 92 1

说明：各地市推荐数根据各地市省级以上示范社数量和合作社数量综合确定，具体计

算方式为各地市标杆合作社最低推荐数=1200×（各地省级以上示范社数量/全省省级

以上示范社总数×50%+各地合作社数量/全省合作社数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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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选育申请表

家庭农场名称（在市场

监管部门注册的提供社

会信用代码）（盖章）

家庭农场详细地址 农场主姓名

注册地是否在典型村
注册地是否在乡村振兴

示范带

农场主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手机）

家庭农场类型（种植、

畜牧、水产、种养结合

等选其一）

从事养殖及种养的家庭

农场需提供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证号、畜禽养殖

场备案编码、水域滩涂养

殖证证号或《不动产权证

书》（登记养殖水域、滩

涂 )相关证号

家庭成员

结构

成员总数
雇工

人数

长期

劳动力人数 短期

家庭农场开始经营时间
示范家庭农场级别

和认定时间

是否有财务管理制度
是否采用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

自有承包地面积（亩） 流转土地面积（亩）

土地流转起止年限
土地流转价格

（元/亩/年）

经营规模（种养品种、

规模）（亩、头、只等）
品牌商标名称

上年底固定资产总额

（万元）

上年度所在县（市、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万元）

上年度家庭农场总收入

（万元）

上年度家庭农场总支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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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家庭农场净利润

（万元）

上年度家庭成员人均纯

收入（万元）

产品是否通过有机认证 产品是否通过绿色认证

产品是否通过地理

标志认证

家庭农场是否纳入广东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平台理，推广使用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

是否获得农业农村部门

表彰，获得表彰级别（国

家/省/市/县级）

是否入选过家庭农场典

型案例或被媒体宣传报

道，入选或被宣传报道级

别（国家/省/市/县级）

是否发生生产（质量）

安全事故、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等严重事件

是否有不良信贷记录、涉

及非法金融活动

是否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未及时移出

是否有无正当理由不履

行协议，故意拒交、拖欠

土地流转费，或存在其他

不规范生产管理行为

是否列入失信名单

获得的培训、荣誉及奖

励情况（认证、奖励等）

家庭农场

申请意见

本家庭农场自愿申请，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农场主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

农村部门

意见

本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了真实性审核，特此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

农村部门

意见

经复核，同意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表内所填写内容均应附有相关证明材料；2.填写2023年家庭农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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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标杆合作社选育申请表

合作社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地是否在典型村
注册地是否在乡村振兴示

范带

合作社领办情况

村党支部（村集

体）/供销社/强

村公司等领办

合作社入股情况

村党支部（村集

体）/供销社/强

村公司等入股，

并注明入股比例

理事长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示范社级别

和认定时间

入社成员

（人）

是否有组织机构 是否有财务管理制度

是否有社务公开制度 是否有议事决策记录制度

年度召开成员大会次

数

是否有农产品生产记录制

度

成员出资总额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年经营收入

（万元）

可分配盈余

（万元）

盈余按交易量返还总

额占可分配盈余比例

是否采用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

产品是否通过有机认

证
产品是否通过绿色认证

产品是否通过地理标

志认证

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提

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

农文旅、农产品加工等新

业态新模式情况

是否获得农业农村部

门表彰，获得表彰级别

是否入选过农民合作社典

型案例或被媒体宣传报



— 16 —

（国家/省/市/县级） 道，入选或被宣传报道级

别（国家/省/市/县级）

是否办企业 是否加入联合社

是否发生生产（质量）

安全事故、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等严重事件

是否有不良信贷记录、涉

及非法金融活动

是否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未及时移出

是否有无正当理由不履行

协议，故意拒交、拖欠土

地流转费，或存在其他不

规范生产管理行为

是否列入失信名单

合作社

申请意见

本合作社自愿申请，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理事长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

农村部门

意见

本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了真实性审核，特此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

农村部门

意见

经复核，同意推荐。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表内所填写内容均应附有相关证明材料；2.填写2023年合作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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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供销社。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8目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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